上海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课程名称（中英文）
	刑法学的现状与发展

	课程编号
	011030103001
	适用专业
	刑法学

	课程性质
	学位课/必修
	学时
	45
	学分
	3

	预修课程
	中国刑法
	考核方式
	考查/课程论文
	开课学期
	第二学期

	一、课程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课程的研讨使学生掌握刑法学的理论前沿，前拓学生的研究视角，训练学生的研究方法，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

	二、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文献阅读使学生掌握查文献、读文献、评文献的基本方法，提高学生表达学术观点的能力和锻炼驾驭语言的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知识提炼汇总的能力；形成学术研讨氛围，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三、课程内容简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是近年来国内外刑法学研究的重要论文，分上下两卷，涵盖刑法论研究、犯罪论研究、犯罪构成专题、刑罚论研究、新型犯罪研究、刑法学比较研究、外国刑法学研究、刑法学研究方法。

	四、主要章节、学时分配和教学进度

	第1周
	第一节 刑法论研究论
	

	第2周
	第一节 刑法论研究论
	

	第3周
	第二节 犯罪论研究
	

	第4周
	第三节 犯罪构成研究
	

	第5周
	第三节 犯罪构成研究
	

	第6周
	第三节 犯罪构成研究
	

	第7周
	第四节 刑罚论研究
	

	第8周
	第四节 刑罚论研究
	

	第9周
	第五节 新型犯罪研究
	

	第10周
	第五节 新型犯罪研究
	

	第11周
	第六节 刑法学比较研究
	

	第12周
	第六节 刑法学比较研究
	

	第13周
	第七节 外国刑法学研究
	

	第14周
	第七节 外国刑法学研究
	

	第15周
	第八节 刑法学研究方法
	

	五、所用教材和参考文献：
《刑法学教学资料选编》（上、下卷），自编教材。

	学位点（学院）审核意见：
               学位点（学院）负责人签名：闫立            日期：2013年3 月 6 日


任课教师签名：  闫立                                 日期： 2013年3 月6 日
注：1、课程性质需说明是否学位课，必修课，选修课。如：学位课/必修。

2、考核方式指：考试或考查，课堂笔试或写课程论文、调研报告。

3、教学方式指：课堂讲授、讲授与讨论、讲授与实验、案例分析、专题讲座、学术报告、自学、实验等。

4、公共课由对口学院教学院长签字；其它课由学位点负责人签字。

5、本表一式一份。

